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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:112年 9月 6 日(星期三)下午 3時 50 分整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林娟夷 

貳、會議地點:本校學校發展中心 

參、會議主席:李孟憲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與會人員:學校行政教職員工、教育產業工會、自治市小市長及家長會代表(詳如簽到表) 

伍、上次會議紀錄:請參閱學校網站公告資料。 

陸、本次會議應到人數 79位，實際出席人數 69位，請校長宣佈會議開始。 

柒、校長報告: 

   這學期因行政人員調動及有很多新進老師，請大家多點協助，幫助新手儘快適應，讓學校未來 

 運作更順暢；接下來，想跟老師報告今年會考成績表現不理想，未來如何提升學科成績，帶動

學習風氣是我們要共同努力的目標，學校必需要做點改變才能創造機會，加強教學品質，推動雙

語教學、閱讀能力、數位學習、夜自習、精熟社團…等，創造多元學習機會，扎根學生閱讀能力

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。 

  另外；加強學生生活管理、學生生涯輔導及改善校園學習環境… 等，也是未來我們行政團隊

要努力的目標。 

  還有；研議修正學校的補考制度，以培養孩子對自己負責的態度。 

  現今社會，加強學校行銷也是很重要的，目前學校設立一個【新明國中進行事】臉書專頁，請

大家幫忙宣傳按讚，透過廣泛宣傳管道，可以讓學生家長了解老師對學生的付出與努力。 

  最後，希望大家未來嘗試做一些改變，讓新明的孩子再往上一層樓發展，慢慢獲得家長認同，  

，藉以吸引好學生就讀本校意願，讓新明孩子適性發展，發揮學校願景，朝向快樂學習、品質精

進的最終目標前進。 

捌、家長會長報告:校長、各位主任、老師，大家好！新的學期又開始，在這裡先跟各位同仁說聲： 

             你們辛苦了！新明感謝有你們，這學期讓我們繼續努力，讓新明變得更好，謝謝 

             大家。 

玖、 小市長報告 : 校長、會長、各位主任及老師，大家好！我是這任當選的小市長，現在已經是開 

             學第二週了，謝謝老師們的辛苦教學，祝大家開學快樂！謝謝。              

壹拾、 校長專題報告:有關兒少保護專題報告(請參閱學校網站公告資料)。 

壹拾壹、 各處室業務工作報告：(請參閱學校網站公告資料)。 

壹拾貳、 提案討論暨決議事項: 

 

    ※提 案 一 

 

★ 提案單位:總務處 

   ★ 案    由: 討論本校 113-116年度「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」經費需求預估表計畫名稱項目、 

               優先順序等，提請討論。 

   ★ 說    明: 

         (一)、為「落實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」各校申請補助款時應先行將需求款項列入「中長程教 

               育發展計畫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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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二)、依規定 113-116 年度「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」經費需求預估表，必須經過校務會議通過

後，報請教育局核定，作為年度預算執行之依據。 

     (三)、初步擬定本校 113-116年度「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」經費需求預估表（資本門、經常

門）如下附表: 

  ★ 決   議:照案通過，另案報送市府教育局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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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提 案 二 

 

★提案單位:人事室及教務處 

★案    由:討論本校超額作業相關規範自原本校教師聘任施行辦法中獨立，擬訂為「桃園市立新 明

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處理要點」，其相關規定草案提請討論。 

 ★說   明:本案條文有關超額科目計算方式，於上學期請教務處協助擬訂，其餘內容並經主管及  行

政會議確認；業已於 112年 8月 14日在本校 Line群組及 e-mail 公告轉知同仁知悉，並

請同仁如有意見以書面提出，相關資料詳如附件。 

★決   議:案經與會同仁鼓掌通過，照案通過。(有關第 4、5點討論事項投票結果，擬於 9/11開票 

          結果簽准後公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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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提 案 三 

 

★提案單位:學務處 
★案    由: 代導輪替表決  

★說    明:   

   *排定條件 

     1.一日以上即排定 

     2.除喪假三日以上再排定 

  *代導日數(以上班日計) 

    第一案:週期 3-7日(上班日、喪假算 1次)O一了百了 X運氣 

    第二案:天數  1.五日    2.七日     3.十四日 

 *代導費均發不論假別，假日亦同 

 *跳序時機 

     1.先於導師前請假(以差勤系統時間為準) 

     2.後請天數需多於該導師 

       不代協調且不列入倫序 

★討    論:案經與會人員表決:同意第一案【週期 3-7日】計 25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第二案以【天數】計 0票。 

★決    議: 本案以多數決通過，代導輪替方式決議以第一案【週期 3-7日】計算方式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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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提 案 四 

 

★提案單位:學務處 
★案    由:討論本校辦理【112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】，相關計畫規定提請討論。 

★說    明: 

   (一)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8月 28日桃教體字第 1120083423號。 

   (二)、桃園市 112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。 

   (三)、本校 112學年度校務會議決議。 

★決    議:照案通過。 

★附    件: 桃園市新明國民中學辦理 112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(pdf) 

 

壹拾參、 臨時動議: 

 ※臨時動議 1: 

  ★提案單位:陳錦慧老師 

  ★提案事由:校務會議開會時間是否配合課務作息時間調整為 4:00，另建議校務會議日期是否可以在 

             備課日當天召開？ 

★決    議:照案通過，下次校務會議開會時間同意於下午 4:00開始，另召開日期原則上暫定於開學 

           後備課日當日召開，但如遇突發狀況或特殊情形，再另案決定召開時間。  

 

 ※臨時動議 2:賴妙宣老師 

★提案事由:建議 907臨時教室可否增設電子白板? 

★決    議:原則上以使用率高的班級優先裝設。 

 

壹拾肆、 散    會；PM 17:25。 


